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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升即走”在中国高校 

从清华大学部分院系试点“非升即走”，内地高校的这项人事制度改革，

已经断断续续走了二十余年，其间争议不断 

是去一所省级高校做一个有编制的讲师，还是去一所 985 高校做一名承

受非升即走压力的副研究员，这个问题摆在程瑶面前，让这个刚刚从美国回

来的生物学博士犯了难。 

尽管很多人都在劝他去 985 高校，但是该校从 2014 年开始实行“非升即

走”制度，程瑶的师姐也在这所高校任职，看看师姐的朋友圈常常吐槽自己

为了升职“身心俱疲”，程瑶有点望洋兴叹。 

让程瑶恐惧的“非升即走”制度，是内地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举措，

即新聘任的教师(一般是助教或讲师)在试用的期限内，达不到晋升副教授等

更高级别的考核标准，将遭到淘汰解雇，或者调至非教研岗位。 

“压力太大，危机感很强。”这是程瑶询问师姐的意见后，师姐给他的

回复。 

在“非升即走”政策成为许多高校改革的通行做法时，如何让这个改革

真正焕发出优胜劣汰的导向作用，而不是唯科研成果论英雄的又一出口，是

政策制定者最需要着力的地方。 

舶来品的二十余年 

陈芒在 2017 年刚刚评上副教授。 

和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一样，陈芒所在的东南大学实行“非升即走”的政

策——讲师有“3+3”聘期，聘期内评不上副教授，就不会再续聘。 

“非升即走”(up-or-out)一词源起于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这一规

则在美国高校得到普遍使用，是指给予新进教师若干年试用期，签订短期合

同，试用期满接受考核，通过考核者获终身教职，反之必须离职。 

这类包括“分级流动”和“末位淘汰”的人事制度已在欧美高校通行半

个世纪以上，旨在鼓励竞争、促进流动，保证最优秀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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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3 年清华大学部分院系试点“非升即走”，内地高校的这项人事制

度改革，已经断断续续走了二十余年。 

清华大学规定，在为期 3 年的合同期内，初级职务最多两个聘期，中级

职务最多 3 个聘期，如不能向上一级晋升则不予续聘。副教授以上经过一定

期限后可长期聘任。 

而这种竞争淘汰机制，来源于企业的员工管理和激励制度。20 世纪 40

年代，北美高校借鉴企业经验实行“非升即走”制度。 

目前，实行或部分实行“非升即走”的院校，在国内已小有规模。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名牌大学，青岛大

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等发达地区的院校，均已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

度。 

陈芒介绍，“非升即走”，就是不能升职就走人，而对符合标准留下来

的教研人员，则可获得长期教职。 

不同高校的标准各有不同，考核标准包括科研成果、论文发表数量和同

行评议结果等，而试用期限在 3 年到 9 年不等；而有的高校甚至还有针对整

个学科教师集体的“非升即走”。 

“压力山大。”回忆起评副教授的日子，陈芒依旧心有余悸。 

“除非学术实力非常突出，影响投票的因素还有人情、利益、行政需要

等。”陈芒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教授专门撰文指出，我国的人情关系比较复

杂，同行评议，往往流于形式的多，送人情的多，难以作为可靠依据。因此，

能否获得晋升，主要是学院或者系评审委员会委员起决定性作用。 

而同一学院或者同一系内部，往往是不同专业的人来竞争有限的指标，

不同专业的人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结果，评审过程经常成为不同专业之间

的平衡。晋升标准的把握比较难。 

对此，陈芒感同身受，评审教授来自各个专业，无论他们对陈芒的研究

领域懂不懂，都有权投票。“让搞理论研究的教授评搞工程研究的老师，感

觉不公平，要不怎么说隔行如隔山。”陈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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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人情，陈芒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会挤出时间帮

教授写书，带学生。“因为这些都是投票的教授。”陈芒很无奈。 

陈芒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评上副教授，因为一旦评

上，按照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将“非升即走”和长期聘任的年薪制结合起

来，形成“预聘-长聘”(tenure-track)制，也称“常任轨”制度。 

这实际上也是北美国家高校较为常见的人事制度。 

争议不断 

这个初衷良好的改革设计，在过去的推动进程中却争议不断。 

支持者认为，把竞争和淘汰引入大学，是一次为中国大学寻找新路的尝

试。 

随着“双一流”系列配套政策和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政策的出台，

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鼓励高校教师打破“铁饭碗”、在财力支持、科研成

果转化等方面开“绿灯”，成为近两年政策的主要倾向。 

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在描述这次改革时曾表示，北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

——北大每个终身教授都是一流学者。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赞成“非升即走”的制度。他表示：“从

大的方面看，这是治庸的方法，不养庸人，优化教师队伍。” 

但质疑的声音也屡见不鲜，很多遭到解雇的高校教师认为遭遇不公正待

遇，与校方大闹公堂。 

2004 年 7 月 12 日，清华大学教师刘求生将清华大学告上法庭。此前，

刘求生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 6 年，2003 年，清华不再与他续约。刘

求生自称是“清华人事改革赶走的第一位副教授”。 

2014 年，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在外文系通过述职答辩，但因为之

前签订合同中规定“就职 9 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因此，从 2004 年

起任讲师的方艳华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 

清华大学决定不再续聘方艳华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 50 多

封、4 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

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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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学生留言说：“一个老师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越多，自然会在学术

科研上投入的精力变少。对学生来说，我们更渴望的是像方老师一样的老师，

带领我们走入真正的英语写作。学校的‘非升即走’政策能否将学生的意愿

考虑进去呢？” 

最后，方艳华与校方达成一致，转岗为职员。然而，因“辞方事件”产

生的“教学与科研孰重孰轻”成为争论的核心问题。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只

搞教学不搞科研在研究型大学是混不下去的，但国外大学对教师的管理和评

价与我国存在诸多根本的不同。” 

他介绍，国外对大学教师的管理和考核由独立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

委员会进行，看重的是教师的学术能力与贡献，而不是看论文的数量和是否

发表。 

熊丙奇认为：“如果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就不会有清晰的办学定

位，而‘非升即走’将更加营造急功近利的大学学术氛围。” 

难点在评价体系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曾表示，问题并不在“非升即走”制度

本身，而在于许多高校目前还未建成完善的教师评估体系。 

教师升与不升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评价，遇到不公正评价如何申诉，

流动的渠道是否通畅等，都需要明确。而评估标准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当前

许多高校的年薪制不是给教师“减负”，而是“加负”。 

实际操作中，不乏一些“无厘头”的考核方式。 

陈芒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某些学校涉及“非升即走”的考核标准，要

求被考核者3年内甚至1年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

这种考核方法，实际上是违背科研规律的，科研成果的生产一般是波动的，

而非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平均“产出”。 

而关于“谁升谁走”，国外大学普遍采用“评审制”，对“升”没有名

额限制，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国内高校则多采用“名额制”，指标有

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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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近些年围绕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争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

院长钱颖一早前曾撰文论及。 

他的总结是，此项改革的难点在于，一方面，改革者在大学人事制度改

革的理念和方案方面存在差异——大学与企业的差别、学术标准与行政程序

之间的矛盾等，都是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如何

落地的实际问题。全国各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试验大多数是在现有体制之外

引入一些“新人新办法”的增量尝试，很少有系统性的整体改革。 

来源：《法治周末》2018 年 11 月 21 日 

 

二、武汉大学教师聘任改革“非升即走”热议背后 

连日来，在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一篇题为《如何看待武汉大学“3+3”

聘用制引发争议，青年教师淘汰率 97%？》的网帖引发众多关注，浏览量超

过 300 万人次，同时被多个网络平台转载。 

该网帖称：“2018 年是武汉大学在 2015 年推出所谓‘3+3’聘期制教师

制度的第一个考核期，结果在第一个 3 年工作考核期后，网络曝光只有 4人

通过评审，进入武汉大学的正式教师编制，而没有通过考核的特聘副研究员

等则面临没有薪水的失业状态。”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来到武汉大学，对此进行了调查。 

“青年教师淘汰率 97%”？ 

该网帖称，武大 2015 年推出所谓的“3+3”聘期制教师，第一个 3 年 119

人只有 4人通过评审入编，淘汰率高达 97%。 

武汉大学人事部副部长边金鸾表示，这组数据与真实情况不符。 

她介绍，武汉大学自 2015 年启动聘期制教师选聘工作以来，共选留聘期

制讲师 112 人，按照“3+3”聘期管理，到 2018 年底首聘期到期的共 69 人。

2018 年 7 月，武大正式启动首次转固定教职评审工作，历时半年。通过个人

申报、业绩展示、学院审核、学部专家组评审和学校审定，正式申报的 48人

中（含 42 名聘期制教师），共有 6人被直接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 

即使是这样的数字，晋升副教授的通过率依然不高，这也是挑动高校很

多年轻教师敏感神经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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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金鸾认为，新选聘教师的考察期是 6 年，3 年就能转聘成功的属于特

别优秀，可提前进入固定教职；其他人员还有 3 年考察期，只是没有提前转

聘固定教职，不是直接被淘汰。就目前国内高水平大学发展态势而言，博士

毕业 3 年转聘副教授越来越难成为普遍情况。 

针对网帖中提及的“没有通过考核的特聘副研究员等则面临没有薪水的

失业状态”，边金鸾表示：“没有通过转固定教职考核的，经院系同意，都

有资格续签第二个 3 年合同，目前续签工作已基本完成。”按特聘副研究员

续聘的，待遇参照所在单位副高标准执行，并给予科研启动经费和租房补贴；

按聘期制讲师续聘的，续聘期间享受相关待遇，同时学校提供租房补贴。 

据武汉大学提供的一份今年 10月中旬公开宣讲的材料显示，2010 年起，

学校启动师资博士后选聘工作，新进师资纳入博士后管理，出站时考核优秀

转为固定编制教师，“此前，学校选留的博士或者博士后一般直接进编”。 

这一方案执行几年后，武汉大学于 2015 年启动了新的改革方案，出台文

件《武汉大学新选聘教师聘期制试行办法》，实行聘期制教师（简称“3+3”）

制度。新选聘教师按照“3 年+3 年”两个聘期的合约聘用，纳入博士后管理。 

这份网上公开文件显示，“聘期内达到副教授学术水平或取得本学科突

出性成果的，可申请纳入事业编制”。 

武汉大学人事部另一位工作人员强调，2017 年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下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要求高校副教授、教授评

审权不应下放至院（系）一级。根据这一规定，学校对教授、副教授评审权

限进行相应调整。这一调整也是部分老师误认为学校政策随意更改的原因。 

自 2019 年起，武汉大学计划每年组织两次转固定教职评审，服务满一个

周期的聘期制讲师、特聘副研究员、博士后、协同创新聘用教师以及各单位

经学校审批试点聘用教师均可申报。 

“越来越严将是趋势” 

对于改革初衷，武汉大学的改革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激发选聘教师

活力，提高选聘质量，优化师资结构。” 

边金鸾坦承，北大、清华对于师资考核的改革早已推动，作为双一流建

设高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跟我们的定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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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校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现在是在追赶。”边金鸾表示，

这的确是高校改革比较快的时期，是一个思想碰撞、理念碰撞的时期。 

她认为网上有质疑很正常，国内青年教师的观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从

国外的经验来看，一个博士拿到终身教职的难度更大、门槛更高。以前铁饭

碗一端几十年，现在基于这种竞争压力，有人释放了精彩，有人可能不适应

岗位要求。但无论如何，3年的奋斗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对个人的长远发展

大有裨益，换一个岗位，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个信息，武汉大学这一轮考评选聘中，一位参选

者最后选择进入某地一所“211”高校，“直接成了正教授”。他称选择离开

是因为家庭原因，对学校的改革和解释表示认同。 

而另一位 2015 年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进入该校的教师，此次顺

利晋升副教授。他提供参评的《武汉大学聘期制教师工作业绩表》的确表现

不俗：发表国际 SCI 期刊论文 21 篇，3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主要为第一

作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多个国家与省部级项目。 

“可能有些优秀的人还没有被选进来，但是选进来的都是优秀的。”站

在改革第一个 3年的节点上，边金鸾表示，提高选人的标准、晋升的标准是

总的导向，今后学校还会进一步加强现有师资的考核，从而激发教师队伍整

体活力。 

一位此次只被聘为“特聘副研究员”的文科教师对这项改革“整体持正

面看法”。他认为网上的质疑声背后的问题在于，近年来进行师资考评改革

的“985”高校不在少数，不同学校文件的专业名词和内涵有时候让人“理解

模糊”。虽然学校的文件“文本本身没有问题”，但学校太大，教师有疑惑

通常是找院系解读，偏差和误解在所难免。 

面对网络上的热议，边金鸾表示，很多批评也是建设性的，“面对改革

与发展压力，学校的管理需要更加科学化、精细化”。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 年 12 月 24 日 

 


